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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收案 

 

評值出院準備服務計畫(註三) 

個案出院(註四) 

)) 

 

結案(註六) 

追蹤(註五) 

符合收案 

 

依據病人需求提

供相關資源，如輔

具租借、長期照顧

機構資訊 

1.入院後每七天 

2.臨床照顧有問題產生 

擬定出院準備服務計畫(註二) 

執行出院準備服務計畫(註三)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

管理護理師深入評

估有無疾病、心

理、經濟、家庭、

環境等問題(註一) 

住院過程中，給予

病人 

1.疾病治療 

2.疾病衛教 

3.相關照會 

4.衛教指導：疾

病、營養、藥

物、復健等 

病人出院 

 

複篩分數≧5分 

病人入院 

主護護理師依據

出院準備服務線

上篩選作業進行

篩選(註一) 

複篩分數＜5分 

不符合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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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篩選作業： 

1. 病人入院時，由當班臨床護理人員於 IPD2系統中執行「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

篩選」初篩。 

2. 經臨床護理人員初篩後，分數大於或等於 5 分病人，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於 IPD2

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確認篩選」中，確認收案與否。 

3. 未符合收案標準者之病人，住院後每七天或發現病人有出院準備服務相關問題時，由

臨床護理人員再利用 IPD2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篩選」再次執行篩選。 

 

（註二）擬定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1. 收案後，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收集出院準備服務個案之基本資料與執行收案首次評估。 

2.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依據評估結果與個案的健康、照護問題等，邀請團隊人員召開首

次個案討論會議，擬定短、中、長期之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3.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將評估結果與計畫與醫師、專科護理師及主護護理師共同討論，

並將結果記錄於 IPD2 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收案個案資料」，團隊人員可於系統中

查詢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評估結果與擬定之計畫。 

 

（註三）執行與評值出院準備服務計畫： 

1. 依據個案需要協助照會院內相關單位，如各醫療科、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

治療師、營養師、衛教師、安寧共照師、居家（安寧）護理師、藥師、社工師（員）

等。 

2. 依據個案需要由單位護理長、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與專科護理師協助，邀請相關人員

再次召開個案討論會或聯繫家屬召開家庭會議。 

3. 團隊人員依據個案討論會議或家庭會議決議，分別依工作職責提供個案與家屬相關疾

病治療、疾病衛教、居家照顧指導、營養指導、復健指導與協助個案及家屬租借輔具、

申請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或轉介相關機構等，並隨時討論。 

4.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持續評估個案出院準備服務需求解決程度，將評估結果與執行情

形記錄於 IPD2 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收案個案資料」，團隊人員可於系統中查詢出

院準備服務護理師目前執行結果。 

 

（註四）個案出院： 

1. 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或書記協助，將「病人及家屬對出院準備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交予家屬填寫完成後收回。 

2. 轉介機構之個案，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先填妥「出院準備服務個案轉介暨回覆單」，

於出院時，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或書記協助，連同機構要求之病摘、檢驗報告、影

像資料或呼吸治療紀錄單等交予家屬，帶至機構。 

 

(註五)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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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於 3－7天、8－14天及第 30天進行電訪追蹤，並將結果輸入 IPD2

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收案個案資料」。 

2. 收案項目僅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與「Tw-DRGs 個案」之個案，則由出院準備服務

護理師於出院後 3－7天進行電訪追蹤，若個案有需再追蹤項目或無人接聽時，於 8－

14天再進行第二次電訪，並將結果輸入 IPD2 系統中「出院準備服務－收案個案資料」。 

3. 轉介居家護理所之個案，由居家護理師進行家庭訪視。 

4. 轉介安寧共照師或腫瘤個管師之個案，由其協助進行後續電訪追蹤。 

5. 轉機構之個案，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追蹤「出院準備服務個案轉介暨回覆單」回覆

情形或與機構連繫，了解個案安置後情形。 

6. 轉機構之個案，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於個案轉介後 14天內，利用電話詢問家屬並執

行「家屬對後續安置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註六) 結案： 

1. 個案出院後，1個月內完成三次電訪；收案項目僅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與「Tw-DRGs

個案」之個案，則於出院後完成一~二次電訪。 

2. 個案出院後 1個月內再次入院（本院或他院）或死亡。 

3. 拒絕服務：在不同時段（3－7天、8－14天）電話追蹤 2次皆拒絕電訪。 

4. 失去聯絡：在不同時段（3－7天、8－14天）電話追蹤 2次皆無人接聽。 

5. 轉院（含安寧病房）、轉介安寧共照或腫瘤個管師、轉機構。 


